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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医学会公益基金会物资捐赠

管理办法

深圳市医学会公益基金会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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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医学会公益基金会物资捐赠管理办法

（深圳市医学会公益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）

第一条 为了规范物资捐赠、采购活动，加强物资管理，保

护捐赠人、受赠人和深圳市医学会公益基金会（简称“基金

会”）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慈善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《基金

会管理条例》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《关于规范基金

会行为若干规定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基金会组织募捐、接受捐赠，应当符合章程规定的

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。接受捐赠的物资无法用于符合

其宗旨的用途时，在征得捐赠人同意后可以依法拍卖或者变

卖，所得收入用于捐赠目的。

第三条 物资捐赠包括:生产企业的自产物品、流通企业购

买的商品、旧物资设备等物资。

第四条 捐赠人应与基金会就捐赠物资的种类、质量、数量、

价值和用途等内容订立捐赠协议。在捐赠协议中约定用途和

使用方向。为确保捐赠物资财产合法、质量合格、价值公允，

协议中含捐赠方承诺内容。如果捐赠物资品种、数量较多，

要附物资捐赠清单。如果捐赠的物资是食品、药品，捐赠方

要提供生产许可证及产品检测报告。基金会按协议约定使用

物资，如需改变用途，应征得捐赠人同意并且用于公益事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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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基金会接受物资捐赠的入账依据：捐赠人提供了发

票、报关单等凭据的，以相关凭据作为确认入账价值的依据；

捐赠方不能提供凭据的，以其他确认捐赠财产价值的证明，

作为确认入账价值的依据；捐赠人所提供的凭据、证明与受

赠资产价值相差较大的，以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。

（一）捐赠人提供其自产物资，以出厂价为入账依据，在出

厂价的基础上折让 10%或以上（参考当地物价部门核定产品

单价或近期销售同类产品发票、合同复印件）。

（二）进口物资以海关报价为入账依据（提供报关单）。

（三）购买的物资以购买价为入账依据（提供购物发票）。

（四）价值较高的旧设备、物资以评估价为入账依据(提供

评估报告)。

（五）旧固定资产尚在折旧年限之内的，根据捐赠方提供采

购时的金额，按照税务相关规定以计提折旧后的剩余价值计

价。捐赠人捐赠的已过折旧期限的旧固定资产按照税务相关

规定应以该资产购买价的 5%计价。

（六）文物、字画、工艺品以拍卖成交价为入账依据。

（七）图书以定价为依据，按一到两点五折计算入账。

（八）无法评估或经评估无法确认价格的，不计入捐赠收

入，不予开具捐赠票据，另行造册登记。

第六条 接受捐赠的食品、药品、生物化学制品、医疗器械

等物资，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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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基金会受赠财产的使用应尊重捐赠人的意愿，符合

公益目的，不得将捐赠财产挪作他用。按照捐赠人意愿或基

金会宗旨确定受助对象。

第八条 物资捐赠入库、签收，为降低储运成本，原则上基

金会不设仓库。基金会根据捐赠协议、物资签收证明及其他

相关资料向捐赠方开具捐赠票据。

第九条 审批程序，按基金会公益项目财务审批流程执行。

第十条 完成物资捐赠后及时公示，接受捐赠人及社会公众

的查询及监督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中未明确事项，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

行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经深圳市医学会公益基金会理事会审议

通过。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基金会有权根据发展的实际需要，

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对本制度的内容进行不定时

的修改和补充。

第十三条 基金会秘书处拥有对本办法的最终解释权。


